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湘教通〔2023〕343 号

关于公布 2023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
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结果的通知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
根据《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湘

教发〔2021〕23 号）和《关于开展 2023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

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和结题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教通〔2023〕234

号）的要求，我厅组织开展了全省普通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

题验收工作。经专家评审、我厅审定，245 个项目结题验收结果为

“优秀”、1342 个项目为“合格”、26 个项目为“暂缓通过”、15 个项

目予以撤项。同时，我厅对逾期未结题项目进行了清理，20 个项

目已逾期但未申请结题，一并予以撤项。现将验收结题结果予以

公布（具体名单见附件）。

请各高校严格按照《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

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切实加强教改项目的跟踪管理，落实项目年度

检查制度，定期公布年度检查结果，确保项目按期按质完成，以



高质量的教学研究指导和推动教学改革实践，切实提高人才培养

质量。

附件：2023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

收结题结果名单（分校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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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1 月 20 日


